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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18 年入境（最留地點）（修訂）令》（第 109 號法律公告）

《2018 年入境事務隊（指定地方）（修訂）令》（第 110 號法律公告）

2018 年 6 月 6 日來函己悉 。 就來函提出的事項，保安局回

應如下。

童畫

根據 《入境條例 〉 （第 1 1 5 章）第 3 5(1）條，除非該條例另有

規定，否則凡由於或根據該條例的規定或授權而須予羈留的人，

可被羈留於保安局局長藉命令指示的地方。 〈 入境（羈留地點）令 〉

（第 1 l 5B 章）附表 1 、 2 及 3 所指明的地點，為可對該等人士作出

羈留的地點 。 附表 3 載列的羈留地點，舉例包括香港機場客運大

廈內、屯門內河碼頭內、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查驗區內供人境

事務處（入境處）佔用或使用作羈留的地方 。

另外，根據 〈 入境事務隊條例 〉 （第 331 章）第 l 3A(2)(a) 
條，凡有被逮捕的人被帶往入境事務隊的隊伍的任何辦事處，該

人可在任何總入境事務主任或該職級以上的事務隊成員認為為查

訊目的而有需要時，被羈留在事務隊的該辦事處或任何指定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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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 。 根據該條例第 13A(9）條，保安局局長可藉憲報刊登的命令，

為施行該條而指定任何地方為一個指定地方 。〈 人境事務隊（指定

地方）令〉（第 33 lB 章）的附表載列了該等指定地方，舉例包括任

何警署，以及香港機場客運大廈內、屯門內河碼頭內、深圳灣口

岸港方口岸區查驗區內供入境處佔用或使用作羈留的地方。

正如我們在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中第 3 段指出，一如其他

管制站，為執行西九龍站口岸敢用後日常出入境管制及執法工

作，人境處需在西九龍站口岸設立羈留所 。 因應這目的，第 11 SB 

章附表 3 及第 33 lB 章的附表需作出修訂，加入「在廣深港高速鐵

路西九龍站（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除外）內劃為羈留所供人境處使

用的地方」一項 。

「廣深港高速鐵路西九龍站」及「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 l 的涵義

有關修訂純屬技術性，其他新口岸（例如：港珠澳大橋香

港口岸）成立前，政府亦曾作出類似的修訂。正如上文提及，現時

第 1 15B 章附表 3 及第 33 lB 章附表所載列的項目，提及「香港機

場客運大慶」、「屯門內河碼頭」、「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查

驗區」等地點 。 該等地點的識別和位置，可按其相關背景而根據

有關描述的一般涵義而得以確定 。 該等附表並沒有藉提述其他法

例而作出的定義。

同樣地，我們認為「廣深港高速鐵路西九龍站」及「西九

龍站內地口岸區」亦可按其一般涵義而清楚理解，無需藉提述其

他法例作出界定 。

生效日期

訂立上述附屬法例，是配合入境處在西九龍站口岸敢用後

日常執法工作的預期需要 。 根據 《 釋義及通則條例 〉 （第 1 章）第

28(3）條，附屬法例如沒有就生效日期作出規定，則在刊登憲報當

日生效。一般情況下，政府會盡可能在第 1 章第 34 條規定的附屬

法例的整個先訂立後審議期間（一般而吉為 28 日＋21 日）結束後，

才開始實施附屬法例 。 但過往亦有一些情況，有關的附屬法例因

應實際需要而需在整個先訂立後審議期間結束前便開始實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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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次兩條附屬法例而言，它們首 28 日的審議期限將於

7 月 4 日完結 。 若審議期限被延展，則期限將延至下一個立法年
度的首個立法會會議日完結 。 正如我們在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中

解釋，預計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將在 2018 年 9 月通車，屆時人

境處需在西九龍站口岸敢用時設立羈留所，以執行日常出人境管

制及執法工作 。 因此，兩條附屬法例需自立法會經通過 〈 廣深港

高鐵（一地兩檢）條例草案 〉 而制定的條例的生效日期起實施，以

配合西九龍站口岸敢用時的實際需要 。

保安局局長

（ 林俊華園 代行 ）
2018 年 6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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